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令限期拆除告知书
                              柳鱼峰城管责拆告字〔2024〕第26147号 
 王宇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24年11月19日对你（单位）涉嫌未经许可擅自建设房屋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经许可擅自在荣军路东三巷136号5栋2单元1-2南侧建设一层砖瓦结构房屋一处（建设面积合计为6.6平方米）。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决定：
    责令限期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逾期不提供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如你单位因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该处罚信息将被归集公示到“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联 系 人：鱼峰中队 黄海涛、郑美欣       联系电话： 07722020684 
联系地址： 荣军路东三巷口（原荣军路形象展示中心） 

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0二五年一月九日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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